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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 1 8 7 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0 年 3 月 31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1 時 

地點：行政大樓六樓行政會議室 

主席：楊校長政樺 

出(列)席人員：詳簽到表(略)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春里 

壹、 工作報告： 

1、校外實習生懲處列表： 

科系 姓名 系懲處 事由 

烘焙系 彭○堤 
小過 

乙次 

未依本校校外實習規定全時實習。詳如會議資料附

件 1。(實習單位：宏淇麵包店) 

烘焙系 李○庭 
小過 

乙次 

未依本校校外實習規定全時實習。詳如會議資料附

件 1。(原實習單位宏淇麵包店，已轉調王品集團) 

烘焙系 陳○翰 
小過 

2次 

未依本校校外實習規定全時實習。詳如會議資料附

件 1。(原實習單位醚頌坊，已轉調王品集團) 

2、1092學期校園徵才(實習媒合)活動辦理時間為 110年 3月 31日(三)。 

3、國內實習單位提供今年 7月份實習職缺如下: 

實習部門 名額 

餐飲外場 2425 

客房部 1699 

廚務部 1523 

其他 635 

合計 6282 

 

貳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新增實習合作單位複審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序號 擬建教單位 推薦單位 說明 

1 頂粵吉品股份有限公司 餐管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2 

2 林皇宮席宴股份有限公司 休憩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3 

3 裕賀牛觀光工廠 廚藝科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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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但東州互聯網僅能在總公司或其所屬分公司實習，不得外派 

      至其他委外公司進行實習。 

 

提案二：廚藝科 4A楊○凌同學申請轉換實習單位懲處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(提案單位：餐飲廚藝科) 

說  明： 

一、楊生原實習單位：台北鼎泰豐；擬轉換單位：古拉爵高雄大遠百店。 

二、楊生因對單位工作性質感到沒興趣，提請轉換單位，經委員討論，楊 

    生狀況已難慰留，同意轉換實習單位。 

三、楊生提出轉換單位需求後，導師兩度與學生約訪視時間，學生說詞反 

    覆，幾度改期，致訪視破局，並在未徵詢導師及學校同意前，即已擅 

    自向實習單位提出離開並轉換單位之事，違反本校校外實習規範，亦 

    引起實習單位對學校不信任感，擬以本校校外實習請假及獎懲要點第 

     8條第 1項第 4款及第 8條第 2項第 9款、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 6條 

     第 3項第 14款辦理，記楊生大過乙次及小過乙次。 

四、本案請導師持續輔導追蹤，並持續關懷學生狀況及後續委員需協助部 

    分。  

五、楊生轉換實習單位輔導表、一月份實習報告及轉換實習單位申請表如 

    會議資料附件 6、附件 7、附件 8。 

六、本案獎懲建議表如會議資料附件 9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並移至學務處獎懲委員會議覆議討論。 

 

提案三：110學年度因新冠肺炎影響，有關海外研修/實習，是否如期進行，提 

        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國際事務處)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處業於 2021年 1月 27日及 2月 18日針對 110學年度海外研修/實

習召開討論會議。 

二、 海外研修實習方案甄選進度表，如議程附件一。 

三、 海外研修實習目的地之新冠肺炎影響分析表(2021.03.02更新)，如議

程附件二。 

四、 各國因應武漢肺炎(COVID-19)疫情相關措施一覽表(2021.03.02更

4 東州互聯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航運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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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)，如議程附件三。 

五、 教育部、外交部及衛福部針對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來函及旅遊警

示，如議程附件四。 

六、 海外研修各姊妹校課程實施作法彙整表，詳如議程附件五。 

建議： 

一、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全球疫情險峻，依照教育部來函(臺教文(三)

字第 1090022856號(109年 2月 19日)、1090038993號(109年 3月 13

日)、1090106721號(109年 7月 29日)及 1100024872號(110年 2月

24日))各校應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(CDC)相關規範、衛福部及外

交部發布國際疫情分級警示，審慎評估各國疫情、入出國搭機染疫風

險，及入境後是否可負荷居家檢疫防疫措施風險等相關公告，以評估

師生出國、研習交流活動之必要性，在疫苗未普及施打及全球疫情仍

未見緩解前，基於學生安全及健康保護的原則為優先考量。 

二、 參照衛生福利部－「國際旅遊疫情建議」現仍將世界各國界列為第三

級警告，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－「國外旅遊警示分級之紅色警戒」-不

宜前往公告之考量，本處建議取消 110學年度海外研修/實習，全數轉

為國內實習。 

三、 學校政策對象應落實本校所有學位生，本處建議做法應一致，依照學

校規定辦理實習作業。 

決議： 

1、 照案通過，取消 110學年度海外研修/實習，若未來疫情趨緩，仍不

再議。 

2、 近期請國際事務處召集已報名海外實習面試之學生舉行說明會。 

 

叁、臨時動議：無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13:00 

 


